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校車借用管理辦法
115.1.21校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 為加強本校學生交通車（以下簡稱校車）之管理與維護，確
        保行車安全，並發揮車輛支援教學活動之功能，特訂定本辦
        法。
第二條  校車之使用，應以學生上下學接送為首要任務。其餘借用優
        先順序如下：
           一、本校代表隊參加校外比賽或展演。
           二、本校辦理各項校外教學活動。
           三、支援本校行政公務活動。
           四、校外單位支援：學區內鄰近學校、教育主管機關、或與
               本校有合作協議之單位。
[bookmark: _Hlk219891489]第三條  校內單位使用校車應於使用日3日前，向總務處填寫「校車借用
        申請單」並附乘車人員名冊經核准後即可派車。
第四條  校外單位借用本校校車，應於使用日7日前正式函文及檢附「校
        車借用申請單」並附乘車人員名冊至本校，經本校校長核准，並
        確認司機與車輛時程可配合後，方完成借用。
第五條、本校校車借用以「成本分攤」為原則，費用收取基準採「里程計
        費制」，收費標準如下：
            一、燃料與維護費：按行駛總里程計收，每公里新臺幣 15 
                元。由司機記錄出車與回程之里程數（公里），其差額
                乘以單價。
            二、駕駛費：
                1.平日上班時間：上午7點至11點；下午2點至6點免
                  收駕駛費。
2.非上班時間（含休息時間、假日、夜間），借用單位
  應依勞基法標準支給駕駛員加班費。
       三、其他費用：行駛期間之停車費、過路費由借用單位實支     
           實付。
第六條  凡出車執行任務跨越用餐時段（12:00-13:30 或 18:00-19:30）
        者，由借用單位負責提供司機膳食或支給誤餐費（每餐新臺幣 
        100元）。
第七條  司機於非上班時間加班，則依司機之意願給予加班費或補休。
第八條  校外單位借用產生之「燃料與維護費」，應於借用完成後兩週
        內，由本校開立收款收據，由借用單位將款項匯入（或繳至）本
        校公庫專戶。司機應確實記錄每次借用之起始與結束里程。
第九條  借用單位應隨車指派一名負責人，負責監督學生秩序、維護車內
        清潔，並協助司機處理突發狀況。借用期間如發生非因司機過失
        之意外事件，由借用單位協助處理後續事宜。
第十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。

